关于组织全体本专科学生学习《青岛农业大学学生
考试违纪及作弊行为的处理规定》的通知

各学院：

    学校根据国家相关法规对《青岛农业大学学生考试违纪及作弊行为的处理规定》进行了重新修订，已经第十四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并于2015年12月16日发布学校文件（详见校务信息网），文号为“ 青农大校字[2015]139号”，原青农大校字[2010]98号文同时废止。

请各学院结合学校关于本学期期末考试的相关要求组织全体本专科学生认真学习青农大校字[2015]139号文。要求通过不同组织形式确保传达到每名学生。
教 务 处              学生工作处

2015年12月21日
